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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ST 吉化     股票代码：000618    公告编号：2003-025 
 

 
 

吉林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补 充 公 告 
 
 

吉林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于2003年 11 月 14 日在《中

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刊登了本公司于 2003 年 12 月

30 日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现将临时股东大会出席确

认回执和临时股东大会适用的代表委任表格补充刊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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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临时股东大会出席确认回执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有关规定，凡欲参加吉林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本公
司”）于 2003 年 12 月 30 日召开的临时股东大会的本公司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应填写下列出
席确认回条。 
姓名  持股量         股 A 股 
身份证号码  股东帐户号码   
通讯地址  通讯电话   
股东签名：               
日期：二 OO 三年  月    日 
备注：                                        
    1、根据本公司 2003 年 11 月 13 日董事会会议决议，凡持有本公司股份并于 2003 年 11 月
30 日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30 日为周日,实际为 11月 28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
的股东)有权填写此出席确认回条并参加大会。 
    2、请用正楷填写。填写复印本亦属有效。 
    3、请附上身份证明文件（身份证或护照）的复印件。 
    4、请附上持股证明文件的复印件。 
    5、可以亲递、邮递或传真方式于 2003 年 12 月 10 日以前（以当地邮戳为准）将此回执寄
回本公司。 
    6、（1）若亲递，可送至：吉林市吉林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室。 

（2）若邮递，可寄至：吉林省吉林市龙潭区龙潭大街 9 号董事会秘书室。 
            邮政编码：132021          

（3）若传真，可传至：吉林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室。 
            传真号码：（0432）-3028126 
 
        
                          

吉林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OO三年临时股东大会适用的代表委任表格 

 

    本表格有关的股份数目：         股（附注1）1 
    本人：                 （附注2） 
    地址：                                            （附注2） 

持有吉林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Ａ股股票：               股,
为合格的股东。现委托（附注3）大会主席/      先生（女士）为本人的代表，代
表本人出席2003年12月30日（星期二）上午九时在吉林省吉林市龙潭区龙潭大街9
号（公司本部）举行临时股东大会，代表本人并于该大会依照下列指示就下列决议
投票，如无作出指示，则由本人的代表酌情决定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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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成 反对 
批 准 于2003 年 11月 13日，就本公司以总金额人民币
159,500,000元从吉化集团公司购买机器设备等资产所签订之
协议，该等款项用本公司应收吉化集团公司款项支付。并授权
本公司董事采取其认为必须或有必要之行动，或签署有关文件
使交易生效。 

  

 
时间：2003年   月    日    签署：             （附注5） 
 
附注： 
 
    1、请填写以您名义登记的与代表委任表格有关的股份数目，如未有填上数目，
则本代表委任表格将被视为与以您名义登记的所有有关的本公司股份。 
    2、请用正楷填写全名及地址。 
    3、如欲委派大会主席以外的人士为代表，请将“大会主席”的字样删去，并在
空格内填写您所拟委派人士的姓名地址。股东可委任代表出席及投票，受委托代表
无须为本公司股东。本代表委任表格的每项更改，必须由签署人签字认可。 
    4、注意：您如欲投票赞成任何议案，则请在“赞成”栏内加上“√”号；如欲
投票反对决议，则请在反对“栏内”加上“×”号；如无任何指示，受委托代表可
自行酌情投票。 
    5、本代表委任表格必须由您或您的正式书面授权人签署。如持有人为一公司或
机构，则代表委任表格必须盖上公司或机构印章，或经由公司或机构负责人或正式
授权人签署。 
    6、本代表委任表格连同签署人的授权书或其它授权文件（如有）或经由公证人
（机关）签署证明的授权书或授权文件，须于2003年12月29日上午9：00时前送予本
次大会秘书处方为有效。 
 

 


